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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.104：2【護法願】《華嚴經行願品疏》卷 10：「第一二偈。明受持願。亦名

護法願。故十地經云：願受一切佛法輪。願攝一切佛菩提。願護一切諸佛教。願

持一切諸佛法。今文初句攝菩提。次句持佛法。次二句護佛教。修行戒行為護行

故。破穿之義。已見上文〈妙住章〉中。後偈願受一切佛法輪。即是如來以一切

音而說諸法。今能遍受故。上經云：能令三界所有聲。聞者皆是如來音。」(X05,p. 

196,b11-17)《別行疏鈔》：四句皆通二利。然若約能受持等說，受謂領受，攝謂

攝屬，護謂防護，持謂住持；故《勝鬘經》云：攝受正法，護持正法。若約所

受持等，即一教、二果、三行、四理。三云護教判為行法者，論云：謂修行教

法，於修行時，有諸障難，攝護救濟，故能受等。文雖互舉，義實皆通。…妙

住章者，即善財第四善友妙住比丘，大經則名「善住」也，此善友寄第三修行

住也。（40 華嚴：1.文殊菩薩。2.吉祥雲比丘。3.海雲比丘。4.妙住比丘。）～本會版p.392 

慈舟《親聞記》云：「無垢無破無穿漏」約修淨戒言，破輕戒如垢，猶可

以淨；破重戒如破石，不可復合。無穿漏者，如浮海人護持浮囊，不可有微塵

之損傷，唯持淨戒浮囊能渡至涅槃彼岸。《華嚴經疏》卷 30〈25 十迴向品〉：

「不破在初者。謂持四重十重。若犯此者。猶破器無用故。二不缺者。謂持僧

殘。殘如器缺。猶可修補。三持方便。若念破戒事。染心共語。聞環釧聲。皆

名為雜。四持波逸提。白珪之玷。雖則可磨。亦不為也。五定心相應乃至吉羅。

亦不誤失。六緣不能壞上三。皆不穿戒。穿如漏器。不堪受道。」(T35,p.730,c27- 

p.731,a5) 

菩薩所念的十戒︰又作大論十戒，為天台宗依《大智度論》卷八十七所載

之文而立的十種戒律。即： 

(1)不缺戒︰謂修行之人受持四重禁等性戒而無缺損毀犯，並且常自守護，如

愛明珠，則能攝一切界。若犯淨戒，則如器已缺損，無所堪用。 

(2)不破戒︰持十三僧殘而無破損，若犯戒法，如器破裂，不堪為用。 

(3)不穿戒︰持波逸提等而無毀，若有毀犯，如器穿漏，不堪受物。 

(4)不雜戒︰持定共戒，心住禪定，不雜欲念，不念破戒事。 

(5)隨道戒︰聲聞初果之人隨順四諦理，能破見惑，無所分別。 

(6)無著戒︰二乘人見真諦理，能成聖道，於諸思惑無所染著。 

(7)智所讚戒︰菩薩於諸世界化導眾生，為智者所讚歎。 

(8)自在戒︰亦是菩薩化他的大戒，謂菩薩化他妙用於諸世間，而得自在無礙。 

(9)隨定戒︰菩薩隨首楞嚴定現諸威儀，利導眾生，雖威儀變現，而任運常靜。 

(10)具足戒︰菩薩持中道第一義諦戒，用中道慧遍入諸法，無戒不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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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十戒中，不缺、不破及不穿三戒是律儀戒，為散心凡夫所持；不雜戒是

定共戒，為定心凡夫所持；餘六戒皆是道共戒，為聖者所持。道共戒之中，隨

道戒是初果，無著戒是三果，二者皆為聲聞所持；智所讚、自在、隨定及具足

等四戒皆為菩薩化他之所持。～《中華佛教百科全書》 

p.104：-3【行方便】《華嚴經行願品疏》卷 10：「二有二偈。修行二利願。

於中。一切妙行皆成就者。此是總句。謂廣大無量世出世間種種行故。亦行方

便。餘句為別。初句行體。即十波羅蜜。除蔽清淨。第三句是行業。以十度行

淨十種蔽。助真如觀。淨十障故。後偈行相。於諸惑業得解脫者。即出世間行。

及魔境界世間道中得解脫者。即世間行。猶如蓮華及日月喻。雙喻二行。處於

世界。猶如虗空。亦如蓮華不著水故。身心清淨。超彼岸故。上之七句。皆是

能增長行。第二句是所增長心。由依此義。此行亦名心增長行。故十地云：令

其受行心得增長。」(X05,p.196,b18-c3)《別行疏鈔》：彼經云：「願一切菩薩行，

廣大無量，不壞不雜。」論釋云：「廣大無量，是世間行，意明俗智之行。廣

從初地乃至六地；大者七地；無量者，八地已上。不壞不雜，是出世間行，不

雜世間有漏法故，不壞者，冥同真性故。」…彼經行中有四位：行相、行體、

行業、行方便。行方便中，以六相圓融，令一行具一切行，為方便；經云：「攝

諸波羅密，淨治諸地總相、別相、同相、異相、成相、壞相，所有菩薩行，皆

如實說，教化一切，令其受行，心得增長。」今云『一切妙行皆成就』者，文

含彼意，故指云「行方便」也；餘三此配之，在疏可見。～本會版p.394 

《華嚴經疏》卷 34〈26 十地品〉：「心得增長者。即所增長心。化他受行。

他心增長。化他成自。自心增長。」(T35,p.763,a15-17)《別行疏鈔》：《地經》

於此願相中科為兩段：一、能增長行，即前行相等四；二、所增長心，即此全

引也。以有如上諸行相資，故增菩提心令不忘失也。以取《地經》、《地論》

文勢，故以諸行增長菩提心。若直據此文，亦可由菩提心而增長諸行，即心是

能增長，行是所增長故。〈離世間品〉云：「若忘失菩提心而修行諸善根者，

是為魔業。」又，標在二千之行最初，況此次云「出魔境」等義亦相符彼文。

～本會版p.403 

p.104：-2【行體】《別行疏鈔》：前云廣大無量者，世出世間等，正辯此十

波羅密之相，故此云『體』也。～本會版p.395。《成唯識論》卷 9：「此十相者。

要七最勝之所攝受。方可建立波羅蜜多：一安住最勝。謂要安住菩薩種性。二依

止最勝。謂要依止大菩提心。三意樂最勝。謂要悲愍一切有情。四事業最勝。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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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具行一切事勝。五巧便最勝。謂要無相智所攝受。六迴向最勝。謂要迴向無上

菩提。七清淨最勝。謂要不為二障間雜。若非此七所攝受者。所行施等非到彼岸。」

(T31,p.51,b26-c5)蕅益《成唯識論觀心法要》卷 9：「五要巧便無相智者。謂達三

輪體空。修行施戒等善。方令福與虗空等故。」(X51,p.430,c24-p.431,a1) 

《別行疏鈔》：問：有何所以，但說十度，不增不減耶？ 

答：有三因也：一者，以菩薩所住地有十故；二者，以菩薩於十地中所對治重

障有十種故，所以能對治度亦有十也，故此疏云：「以十度行，淨十種蔽」，

蔽即障也；三者，菩薩所證有十真如故，度亦有十也。 

問：諸教多說六度，今此說十，何故相違？答：亦不相違，何以？謂開合不同，

更無別義也。若開，即別說後四，便成其十；若合之，即但有前六，不說後四。 

問：若不說後四，莫攝義不盡？答：以後四度，助成前六，故即攝在前六中，

亦攝法盡也；故論云：「方便善巧，助施等三，願助精進，力助靜慮，智助

般若，令修滿故。」言「方便善巧助施等三」者，《解深密經》云：「於前

三種波羅密多所攝有情，以諸攝事，方便善巧而攝受之，安置善品，是故我

說方便善巧為施等助。」「願助精進」者，彼云：「若諸菩薩，於現法中煩

惱多故，元於修習無間，無有堪能，羸劣意樂故，下界殊勝故，於內心住無

有堪能」，乃至「未來輕微心生故，正願如是，由此願故，微薄能進，故願

助精進也。」「力助靜慮」者，《解深密經》云：「若諸菩薩親近善士，聽

聞正法，如理作意為因緣故，轉劣意樂，得勝意樂，亦名上界勝解，名力波

羅密多。由此力故，於內心住有所堪能」，故說力度為定度助。「智助般若」

者，經云：「若諸菩薩以能聞緣善修習故，能發靜慮，如是名智。由能聞故，

堪能引發出世間慧」，故說後智是慧度助。～本會版p.400-402 

p.104：-1【十種蔽】《別行疏鈔》：一慳貪，二毀禁，三瞋恚，四懈怠，五散

亂，六愚癡，七耽滯，八退屈，九怯劣，十昧事；此十隱蔽妙行，故以十度如次

除之。～本會版p.402 

p.105：2【雙喻二行】《別行疏鈔》：今此一偈，前半法，後半喻。法中上句

即出世間行，下句即世間行。「解脫」之言，意兼上句出世解脫。出世解脫，

即全超世間；世間解脫，即處之不染。下半偈喻，雙喻二行也，亦可：日月喻

出世解脫，不住空故；蓮華喻世間解脫，在水中故。～本會版p.403 

p.105：-4【離苦得樂】《別行疏鈔》：疏「初句離苦」至「涅槃」者，《地

經》先舉所化四生九類眾生，後明所為云：「如是等類，我皆教化令入佛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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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永斷一切世間趣，令安住一切智智道」；文勢全似《金剛經》也。斷世間趣

即上句，令入佛法即此下句也。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1：「佛告須菩提：

「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：『所有一切眾生之類，若卵生、若胎生、若

濕生、若化生，若有色、若無色，若有想、若無想、若非有想非無想，我皆令

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。』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。何

以故？須菩提！若菩薩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即非菩薩。」(T08,p.749, 

a5-11)《大方廣佛華嚴經疏》卷 34〈26 十地品〉：「令入已下。別明所為。所

為有三：一為未信入者。令信入佛法。二已信入者。令其離惡。為涅槃因。世

間趣者。謂業惑苦。三令修菩提道。道通因果。」(T35,p.763,b12-16)【種熟脫】

下種、調熟、解脫之略稱。為佛化益眾生之三階段。下種，謂將成佛之種子播

於眾生心中。調熟，謂傳播教法。解脫，謂從苦中脫離。天台宗認為自佛最初

將成佛之種子播於眾生心中，以迄最後之開悟，可分為此三階段。又此三者皆

是從佛處蒙受利益，故亦稱三益。下種即眾生與佛法最初之結緣，調熟即有成

佛可能之種子逐漸成長至近於開悟，解脫即成佛種子全然成長，終得圓滿之悟

果。 以種、熟、脫，配於法華經化城喻品之內容，即謂聲聞、菩薩等大眾，

往昔在大通智勝佛之會下聽聞法華經得信受領解，稱為下種；於大通智勝佛以

後，漸志樂小法而深著五欲，如來深知眾生此性，遂設種種方便誘導之，稱為

調熟；及至靈山會上更聞法華經而得當來成佛之記別，稱為解脫。 俱舍論卷

二十三，以聲聞之三生得果配於種熟脫之三位。即於第一生起順解脫分，於第

二生起順抉擇分，於第三生入於聖位乃至得解脫；猶如下種、成苗、結實等三

位之不同。～《佛光大辭典》 

p.105：-1【不離願】淨空和尚：這兩偈是「不離願」，也是「同意行願」、「心

行願」。第一句是總綱，『所有與我同行者』，實在是圓滿包含大勢至菩薩所講

的五十二同倫。西方世界的人「咸共遵修普賢大士之德」，所以西方極樂世界是

普賢菩薩的法界，全都是修普賢行。凡是發願念佛求生淨土的，都是普賢菩薩的

同行。慈舟《親聞記》云：即十地品初地菩薩第八願。又名心行願，願不離一乘

故。不離願者，不離善友願也；菩薩發願：不離諸佛菩薩。修道必需道伴，以助

道業成就。《別行疏鈔》：以同心志，在於一乘，故即為心行願也。先三句自分

行同：意業同者，平等一緣故；身業同者，同得如意神通故；語業同者，同說一

味法故：上即三輪同。『一切行願同』者，若福若智，萬行皆同。後一偈勝進者，

前云「同行」，故名「自分」；此云「益我」，故名「勝進」也。～本會版p.406 


